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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饮酒免责协议”是否有效

主持人:

近日， 武汉 20 余名七旬老人组织同学聚会， 因担心有人

酒后出现意外， 大家主动签订 《安全责任自负承诺书》， 称参

加聚会将量力而行， 如果出现意外与他人无关。 此后， 该承诺

书被网友简称为 “饮酒免责协议”， 在网上流传开来， 引发热

议。

事实上， 因为共同饮酒后的伤害事件引发的诉讼， 各地偶

有发生， 也有不少同饮者承担一定赔偿责任的判例。

在这样的背景下， 事先签订 “饮酒免责协议” 究竟是否有

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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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北京青年报 》 报道 ，

近日， 武汉 20 余名七旬老人组
织同学聚会 ， 大家主动签订

《安全责任自负承诺书 》， 称参
加聚会将量力而行 ， 如果出现

意外与他人无关。

该承诺书被曝光后引发热
议。 有律师就此指出 ， 尽管签

了 “饮酒免责条款”， 但如果一
起喝酒的人酒后遭受损伤或者

死亡， 共同饮酒人存在过错的，

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 并不能
免责。

“我已经步入老年,明白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的

道理。 难忘的是少年同窗,青春

朦胧,奋发图强、 激情燃烧的岁
月。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渴望和

老同学叙旧游乐……甘冒发生

意外的风险,自愿参加同学聚

会。”

9 月 19 日 ， 有媒体报道
称， 武汉一群老人在参加同学

聚会时， 主动签订 《安全责任
自负承诺书》， 承诺酒后一切意

外与他人无关 。 此后 ， 该承诺

书被网友简称为 “饮酒免责协
议”， 在网上流传开来。

记者电话采访到了此次聚

会的参与者严先生 。 他介绍 ，

聚会前签订承诺书是去年一位
同学提出来的 ， “大家是中学

同学 ， 都是 1949 年左右出生
的。” 他解释说， 之所以签订承

诺书， 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对自

己的身体负责 ， “同学聚会 ，

一高兴肯定就要喝酒 。 但大家

年龄都不小了 ， 身体情况怎么

样， 能喝还是不能喝 ， 能喝的

话可以喝多少 ， 其他人都不清
楚。 所以签订这个承诺书的意

思就是， 大家量力而行。”

严先生告诉记者， 22 名同

学参加了此次聚会 ， 每人都签

订了承诺书。 “来了 12 个男同
学， 其中 6 个人能喝酒 ， 喝了

两瓶白酒 ， 其他人只喝了一些
啤酒 ， 没人劝酒 ， 都没有多

喝。” 严先生说。

据他介绍 ， 该承诺书并非
仅针对这一次聚会 ， “我们约

好五年一小聚 、 十年一大聚 ，

承诺书是长期有效的。”

他告诉记者 ， 承诺书签订
前， 负责起草的同学就在微信

群里征求了各方意见 ， 所有人
都很支持。

武汉七旬老人聚会 签“饮酒免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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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在法律领域有一项原

则 ，“有约定从约定 ， 无约定从法

定”，但这主要适用于合同法领域。

也就是说， 如果双方或者几方

之间属于合同关系， 那么他们之间

的权利义务可以在不违反法律强制

性规定的情况下， 由当事人自行约

定。在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优先适

用相关约定。

即使这样，《合同法》也规定，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等情形的合同无

效。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也无效：

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 因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而在侵权责任方面， 更不可能仅

仅因为所谓责任自担的协议而免责。

生活中最常见的免责声明、 免责

协议出现在公共场所尤其是经营性场

所，其中免责声明往往是单方的声明，

而免责协议也往往体现为格式合同或

者合同中的格式条款。

在发生侵权损害责任时， 这些免

责声明、 免责协议通常不具有免责的

效力， 侵权责任还是应当依法划分和

承担。

侵权责任不因协议免责

在法律领域有一项原则，“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但这主要

适用于合同法领域。

组织者需承担更多责任

李晓茂： 作为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身体

状况和酒量应有清醒的认识，对过

量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应当

有足够认知。 在聚会喝酒过程中，

如果不能理性控制饮酒并因此发

生损害后果，一般情况下应当自负

其责。

宴请与接受宴请在社会交往

中普遍存在， 如果社会交往中，相

互之间无论关系如何，只要一起端

起酒杯喝酒，不特定的相互人之间

就有了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这显

然有悖社会常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从法律角

度来看， 类似聚餐聚会的组织者，

需要承担相对更多的责任。

根据 《侵权责任法》 的规定，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

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

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

害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

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

上述规定明确了“群众性活动

的组织者”具有和公共场所管理人

相同的安全保障义务， 也就是说，

其负有比一般参与者更大的责任。

当然，在具体案件的责任判定

上，还需要考察活动性质、组织者

的具体作用以及是否营利等多重

因素。

一般来说，专门的、营利性活

动的组织者无疑负有更大的责任，

而普通群众自发组织的非营利性

活动，比如同学、朋友的聚餐聚会，

组织者只是起到联络、 登记人数、

预定场地等作用，具体活动内容和

方式都是参与者共同决定的，那么

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相对来说

要轻一些，甚至可能仅作为一般参

与者来承担责任。

“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具有和公共场所管理人相同的安全保障义务， 也就是说， 其负有比一般

参与者更大的责任。

潘轶：在共同饮酒的情况下，有

以下情形并引发人身伤亡和财产损

失的，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首先，是强迫性劝酒乃至灌酒。

根据 《侵权责任法》 等法律规

定， 多数情况下应由发生人身损害

的饮酒人自负责任。

但是， 如果在饮酒过程中有明

显的强迫性劝酒行为，如野蛮灌酒、

言语要挟、刺激对方、不喝就纠缠不

休等，只要主观上存在强迫的过错，

此时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 劝酒人

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

因此， 如有上述强迫性劝酒行

为的话，导致饮酒人伤亡的，参加聚

会的人中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

组织者、劝酒者、同饮者均要承担一

定的民事赔偿责任。

其次， 是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

强迫其饮酒。

基于酒量和健康状况， 每个人

首先应当“自负其责”，能喝多少喝

多少，不能过量。

但是如果明知对方不能喝酒或者

健康状况不佳、患有某种疾病，依旧强

迫其饮酒，一旦发生伤害后果，劝酒者

就难辞其咎。

此外， 如果明知对方是未成年人

而强迫其饮酒， 那么也要承担相应的

责任。

再次， 是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到

住处或者交给其亲友照顾。

对于那些喝多了已经丧失自我照

顾能力的人， 其他同饮者负有一定的

照顾、护送和通知义务，不能放任其独

自坐在路边或者独自回家。 如果因此

发生伤害后果， 同饮者要承担一定责

任。

最后， 是明知对方要酒后驾车却

未劝阻导致发生车祸等后果的。

醉驾不但危险， 而且是涉嫌犯罪

的行为。

对于同饮者来说， 不但自己不能

酒后驾车，也要劝阻他人酒后驾车。否

则一旦发生损害后果， 同饮者也可能

承担一定责任。

共同饮酒哪些情况下要担责

在共同饮酒的情况下，有以下情形并引发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需

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首先，是强迫性劝酒乃至灌酒……


